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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德学者化学化工学会 

章程 

（学会章程以德文版为准，中文版仅供参考。） 

第一章 名称，注册地和业务年度 

1. 学会的名称为“中国旅德学者化学化工学会”，德文缩写为受商标保护“GCCCD”。 

2. 学会用 GCCCD 五个字母组成的中文符号  作为学会的会徽，这个符号表示“中国”的意

思。 

3. 学会的注册地是卡尔斯鲁厄。 

4. 学会的业务年度是公历年度。 

第二章 学会宗旨 

1. 学会的宗旨是促进科学与研究。学会将以促进化学，化工及其他有关领域的科学，应用与

合作为目的并致力于科学，技术及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2. 学会的宗旨将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a) 举办年会，专业会议，研讨会以及其他与宗旨有关的活动。 

b) 促进与加强科学家之间，特别是化学家及化学工程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c) 促进中国和德国科研机构，特别是化学方面的机构，学术团体以及企业间的联系与合

作。 

d) 促进与支持中国和德国之间在化学化工技术领域内的相互信息和经验的交流与合作。 

3. 学会忘我运作，不追求自我的经济目的。 

第三章 公益性 

1. 学会完全并直接地遵循德国税法总则里“税务优惠宗旨”章节里规定的公益性宗旨。 

2. 学会的资产仅用于章程规定的目的。会员不得从学会的资产中得到馈赠。 

3. 不允许任何人通过与学会宗旨无关的支出或从学会获得不成比例的酬劳而获得好处。 

第四章 会员 

1. 本会有如下会员 

 普通会员; 

 海外会员; 

 荣誉会员。 

a)  可以成为普通成员的是： 

所有在德国居住，承认本会章程，认同本会宗旨的自然人或法人。 

b)  可以成为海外会员的是：  

所有在§4.1a 所提及的离开德国的自然人或法人。 

c)  荣誉会员可由理事会以学会的名义授予，荣誉会员是为学会实现其目标做出了特殊贡

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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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普通会员的录取需要书面申请。申请经所在地分会负责人认可后报理事会批准并备案。申

请人从备案之日起即成为本会普通会员。 

3. 普通会员在德国的居住结束后其普通会员身份自动失效。但此会员将作为海外会员继续留

在学会。这个转变由地方分会书面告知理事会。 

4. 会员身份在以下情况写终止： 

a) 死亡或解散， 

b) 自愿退会， 

c) 开除。 

5. 自愿退会需要向理事会提交一份书面声明，退会于当日生效。 

6. 会员有权参加学会的所有活动，对学会的事务提出意见，并获得学会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会员可以在学会的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7.  会员有责任承担学会通过的各项决定，按时缴纳会员费，并协助学会实现其宗旨。 

8. 普通会员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海外会员和名誉会员有表决权和选举权。 

9. 如果会员严重违反学会章程或损害学会利益，那么会员身份将通过开除而被终止。开除会

员需要经过会员大会参会会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并书面通知被开除者。 

10. 会员若经理事会书面提醒后仍未缴纳会费，那么会员四个星期后可以被开除。理事会的开

除决定需书面通知被开除者并立即生效。 

第五章 会员费 

1. 学会每年为下一年度收取会员费。 

2. 会员费的额度由会员大会决定。 

3. 海外会员和名誉会员免交会员费。 

第六章 会员大会 

1. 会员大会是本会的权力机构。 

2. 会员大会每年至少一次由理事会负责召集。会议邀请需通过电子邮件由理事会至少在会议

开始前六周通知会员。在通知中必须说明会议地点，日期及议事日程。会议邀请还可以额

外地在学会网站上公布。一般情况下会员大会和本会的年会同时举行。 

3. 特别会员大会的召开需要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会员书面提案或理事会因故决定。会议邀请必

须按会员大会通知的要求至少在会议开始前四周通知会员。 

4. 提案必须在会议开始前两个星期以书面或电子形式提交给理事会。提案在会员大会开会前

宣布。 

5. 会员大会的任务 

a)  接收理事会关于过去一年的年度报告和财务报告。 

b)  对年度报告和财务报告做出决议并解散理事会。 

c)  如果有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或有理事会提议修改章程。 

d)  拟订和通过下一年的工作计划和财政预算。 

e)  决定下一年的会费。 

f)  选举新的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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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表决理事会或会员的提案。 

6. 会员大会主席及记录员由理事会决定。一般来说会员大会主席由理事长担任。 

7. 参加会员大会的人员由各地方分会通过选举决定。参会代表份额由理事会决定。 

8. 会员大会的提案及决议需要参会会员由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章程修改需要参会会员四分之

三多数通过。 

9. 会员大会要有一份记录。会议记录需要记录员及会员大会主席签署。 

第七章 理事会 

1. 理事会是本会的执行机构。 

2. 理事会的职责是： 

a)  实施在会员大会上通过的工作和财务计划并管理学会的日常事务。 

b)  筹备和组织会员大会和年会以及学会的其他专业活动。 

c)  发行出版物和维护学会的网站。 

d)  协调地方分会。 

e)  管理全体会员信息，决定及办理会员的入会和退会。 

f)  完成会员大会交给的其他工作。 

3. 理事会由理事长，副理事长和其他理事组成。理事会的总人数在理事会选举前由会议主席

决定。 

4. 理事会在会员大会上选举产生，任期两年。选举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如果有票数相等

的情况出现则在他们中投票表决。 

5. 如果理事会选举没有及时进行或选举结果没有被接受，原理事会成员将继续留任直到接班

人上任为止。 

6. 理事长在理事会成员中选出。理事长可以连任一次。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可单独对外代表学

会。在学会内部理事长负责协调各项工作。 

7. 副理事长由理事长提名并在理事会成员中选出。副理事长相当于常务理事并管理学会的日

常事务。 

8. 理事会决议须经理事会成员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9. 每次理事会会议都要有记录。会议记录由理事长和记录员签字并在学会备案。每个理事会

成员均要得到会议记录的副本。 

10. 如果一个理事会成员提前离职，理事会可将上次理事会选举得票最多的候选人纳入理事

会。 

11. 如果在财务预算内有会员大会授权，理事会可以聘请其他人协助理事会工作。 

12. 理事会有权对章程作形式上的修改，比如在地方法院登记或按税务机关的要求进行改动。

理事会对其改动部分将在下次会员大会上报告。 

第八章 地方组织 

1. 分会是本会在德国各城市或地区的地方组织。分会的分布由理事会决定。 

2. 会员在每个分会选举一位分会长。分会长负责管理其分会的事务并保持与理事会及其他分

会的联系。 

3. 分会举办讲座，研讨会和其他专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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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由各地分会决定。但理事会应该被告知。 

5. 理事会决定海外会员的组织形式。 

6. 对于没有分会的会员，理事会直接负责其所有事务。 

第九章 活动和出版物 

1. 本会的学术年会一般情况下与会员大会在同一时间举行。跨地区的研讨会，实地参观等活

动将按需举行。 

2. 本会出版“留德化学化工通报”期刊，它可以印刷形式，也可以是电子版。出版频率由理事

会决定。 

3. 本会设有网站，网站上刊登学会和会员的信息。 

第十章 解散 

1. 解散本会必须至少由所有会员的五分之一书面提议并经过所有会员三分之二的多数同意方

可。 

2. 当本会解散或税务优惠的宗旨取消时，学会的财产将移交给一个公法法人或另外一个按本

章程公益性宗旨享受税务优惠的团体。 

第十一章 附则 

1. 本章程有德文和中文版本。如果两个版本有不符的地方以德语版本为准。 

2. 本学会于 1988 年 11 月 22 日首次在卡尔斯鲁厄地方法院以 VR1812 注册号注册。由于巴

登符腾堡州地方法院于 2014 年重组，卡尔斯鲁厄地区学会注册号前缀加“10”，学会登记

管理移交曼海姆地方法院。本学会目前的注册号为 VR101812。 

3. 本学会于一九八九年三月作为国外分会加入中国化学会，其地位与中国化学会国内省级地

方分会等同 （中国化学会一九八九年三月常务理事会决议）。 

4. 本学会于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作为创始会员加入全欧华人专业协会联合会。 

5. 本学会于二〇〇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作为创始会员加入中国留德学者学生团体联合会。 

6. 如果在章程中职务的德语表述中使用了男性，那么其所有职务也都可以由妇女担任。 

7. 如果在章程规定中要求书面形式，那么德国民法第 126 章第 3 节在这里适用。也就是说，

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电子形式可以代替书面形式。此外，通过电子途径（如传真

或电子邮件）传递的带有签名的文件在学会内部作为书面形式对待。 

8. 如果本章程有个别条款因不符合法律规定而无效，那么这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有效性。 

9. 本章程在曼海姆地方法院登记后生效并取代学会 1989 年 8 月 28 日的版本。 

 

 

波恩，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文版第一次通过 

波恩，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中文版第一次修改 

法兰克福，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中文版第二次修改 

路德维希港，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四日，理事会作了几个形式上的改动 

路德维希港，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理事会作了几个形式上改动 


